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启用

《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的通知

办场字〔2021〕132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：

为加强林草种子生产经营管理，进一步精简行政审批事项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种子法》《国务院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 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

活力的通知》及我局实施方案有关规定，我局对原林木种子、草种生产经营许可

证进行整合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许可证名称

将《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》《草种生产许可证》《草种经营许可证》三

证合一，改为《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》（纸质及电子证照式样见附件 1）。

二、启用时间

2022 年 1 月 1 日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自启用之日起，办理“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”许可事项的，统一

使用《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申请表（式样见附件 2）；办理生产经营备案

的，统一使用《林草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登记表》（式样见附件 3）。

（二）自启用之日起，旧版许可证不再发放，但在有效期内仍然有效。

（三）请各地按要求做好新、旧许可证衔接工作，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做

好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事项的审批及事中事后监管工作，切实落实林草

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制度。

附件：1.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（式样）

2.《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申请表（式样）

3.林草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登记表（式样）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

2021 年 12 月 23 日

http://www.forestry.gov.cn/html/main/main_5461/20211228153145008568571/file/20211228154004361638119.pdf
http://www.forestry.gov.cn/html/main/main_5461/20211228153145008568571/file/20211228154040488223856.pdf
http://www.forestry.gov.cn/html/main/main_5461/20211228153145008568571/file/20211228154113225164354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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